[bookmark: _Toc338666136][bookmark: _Toc338665990][bookmark: _Toc338666324][bookmark: _Toc338665977][bookmark: _Toc339876871]


蓝山县2019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项目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2019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为延续性项目，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为解决城镇职工看病就医问题实施的一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该项目主要是支付参保居民的住院和门诊费用,为参保居民提供医疗资金保障。
（二）项目目标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项目目标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依法筹集和使用基金；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努力做好基金的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工作，并如实反映基金收支状况；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加强监督和检查，确保基金的安全。
（三）项目绩效依据
根据《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财社〔2017〕144号）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湘财预〔2015〕163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2019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2019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对蓝山县2019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项目52,713,190.14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账簿、财务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实施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及《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财社〔2017〕144）等文件精神及蓝山县医疗保障事物中心工作职责要求，蓝山县2019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52,713,190.14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900万元，分别于2019年9月30日拨付400万元至蓝山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2019年11月30日拨付500万元至蓝山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2019年共计支出53,439,195.16元，超支726,005.02元，超支部分使用医疗保险基金以前年度结余资金支付，执行率为101.38%。全部用于城镇职工住院支出、门诊及定点药店医药费。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专项资金无结余。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印发了《蓝山县医疗保障局基金财务管理》、《费用审核、结算支付》等相关制度，在医疗保险基金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严格按专户智能经办业务，严格遵守专户基金的划拨流程。蓝山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结合近三年历史数据和预计参保人数合理编制预算，由蓝山县税务负责征缴基金收入至县财政专户，财务室每月根据业务室提交的基本医疗业务结算单据编制用款计划向财政申拨资金，核对业务室的结算单据、医疗机构和个人的医疗发票，审核无误后支付医疗费用。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蓝山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通过拟定全县医疗保险金工作规程、异地就医办法和费用具体实施办法，由税务部门征缴医保划拨至财政专户；通过综合股实施内控及风险防控，通过业务股与定点医药机构签订服务协议，每月核实与收集费用台账，月底统一报至财务室复核和支付医疗费用；由稽核股对定点的医疗机构实施监管，对参保人就医购药、医药机构和工作人员医疗医药服务行为进行稽核。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蓝山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规范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报销流程及时间，明确病种及报销比例等，减轻了参保人员治病带来的经济压力；稽核股市对参与的药店和医院予以监督和定期检查，有效打击违规收费和不合理行为（如挂床住院），避免套取专项资金和降低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并随着项目实施和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得到保障，从而有效提高城镇职工生活质量和抵御重大疾病的风险能力，为促进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较大贡献。
（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是一项惠民项目，项目的落实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工“看病贵、看病难、有病不能医、因病返贫”等困难。得到民众的支持，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计划的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管理较为规范，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提高了受益群众的幸福感。但在项目收支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结合关于实施结合《2019年度蓝山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94.5分，财政支出绩效为“优秀”。
六、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支出超收入
蓝山县2019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52,713,190.14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9,000,000元，蓝山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2019年共计支出53,439,195.16元，超支726,005.02元，超支部分使用医疗保险基金以前年度结余资金支付，执行率约为101.38%。
（二）财务审核不严谨
1、发票抬头与单位名称不一致：2019年12月44号凭证，拨付湖南恒康蓝山县环城路国药四店连锁分店、湖南恒康蓝山县新民北路连锁分店等药店共计129,925.27元，发票抬头为蓝山县医保基金中心。2019年12月45号凭证，付部分发票抬头为蓝山县医保基金中心，该单位名称为蓝山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2、财务附件不完整：2019年12月29号凭证，收税务征收医保费入财政专户5,304,746.52元，未附任何附件。
（三）资金支付审批程序不到位
2019年12月54号凭证，拨付蓝山中西药结合医院有限公司290,302.83元的，永州市城镇医疗生育保险机构费用拨付单上无领导审批签字。
七、相关建议
（一）加强基金收支管理，确保基金收支平衡。应加大医保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医保的参保率，保证收入；同时要要严格执行医疗保险各项制度，加强日常管理、会计核算，劳动部门要搞好与地税、财政部门的对账工作，相互监督，防止发生新的挤占挪用。完善欠费数据库，强化对欠费单位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分类，评估其缴费能力。
[bookmark: _GoBack]（二）加强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审批手续。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同时要加强对经济业务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核，对于内容不真实，手续不齐全原始凭证拒绝支付。

附表：2019年度蓝山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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